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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会MEPC.346(78)决议

(2022年 6月 10日通过)

2022年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制定导则

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

忆及《国际海事组织公约》关于防止和控制船舶造成海洋污染国际公约赋予海上环境保

护委员会(本委员会)职能的第 38(a)条，

注意到本委员会在其第 76 届会议上以 MEPC.328(76)决议通过的《2021 年经修订的

MARPOL附则 VI》将于 2022年 11月 1日生效，

特别注意到《2021年经修订的MARPOL附则 VI》（MARPOL附则 VI）包括关于减少

国际航运碳强度的强制性基于目标的技术和营运措施的修正案，

进一步注意到MARPOL附则 VI第 26条要求，每艘船舶应在船上保存一份针对船舶特

定的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SEEMP应结合本组织通过的导则制定和评审，

认识到上述 MARPOL 附则 VI 修正案要求相关导则以统一有效地实施规则，并有足够

的前置时间供业界做好准备，

注意到本委员会在其第 70届会议上以 MEPC.282(70)决议通过的《2016 年船舶能效管

理计划(SEEMP)制定导则》，

在其第 78届会议上，审议了《2022年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制定导则》草案，

1 通过《2022年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制定导则》，其文本载于本决议附件；

2 提请各国主管机关在制定实施和执行MARPOL 附则 VI第 26条要求的本国法律时

考虑附件中的导则；

3 要求MARPOL附则 VI的各缔约国和其他成员国政府使船长、海员、船东、船舶经

营者和任何其他相关方注意到附件中的导则；

4 同意根据在实施中所获得的经验对导则保持审议，还考虑到根据MARPOL附则 VI
第 25.3和 28.11条，应在 2026年 1月 1日以前完成对减少国际航运碳强度的技术和营运措

施的评审；

5 废除MEPC.282(70)决议通过的《2016年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制定导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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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制定《船舶能效管理计划制定导则》旨在帮助编制MARPOL附则 VI第 26条要求

的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
1.2 总而言之，SEEMP 的目标应帮助国际航运界实现MARPOL附则 VI第 4章第 20

条规定的目标，即降低国际航运的碳强度。SEEMP 的目标有三个：

1.2.1 鼓励公司采取行动，改善其船舶的能效，碳强度以及船舶管理实践。

1.2.2 规定船舶应用于收集按MARPOL附则 VI第 27.1条要求的数据的方法和船舶应

用于向船舶主管机关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组织报告数据的流程。

1.2.3 规定船舶应使用的计算MARPOL附则 VI第 28.1条要求的达到的年度营运碳强

度指标(CII)的方法和船舶应用于向船舶主管机关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组织报告数据的流程。

1.3 SEEMP由三部分构成。

1.3.1 本导则第 3、4和 5节涉及MARPOL附则 VI第 26.1条要求的 SEEMP第 I部分

的指南。该部分的目的是提供监测船舶和船队在一段时间内能效的方法，并描述改善船舶能

效性能和碳强度的方式。SEEMP第 I部分适用于 400 GT及以上的任何船舶。

1.3.2 本导则第 6、7和 8节涉及MARPOL附则 VI第 26.2条要求的 SEEMP第 II部分

的指南。该部分的目的是提供应用于收集按MARPOL附则 VI第 27条要求的数据的方法和

船舶应用于向船舶主管机关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组织报告数据的流程的描述。SEEMP第 II
部分适用于 5000 GT及以上的任何船舶。

1.3.3 本导则第 9、10、11、12、13、14和 15节涉及MARPOL附则 VI第 26.3和 28.8
条要求的 SEEMP第 III部分的指南。该部分的目的是提供：

.1 应使用的计算MARPOL附则VI第 28条要求的达到的年度营运碳强度指标(CII)
的方法的描述；

.2 应用于向船舶主管机关或其正式授权的任何组织报告数据的流程；

.3 未来三年的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4 记录在未来三年内应如何实现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的实施计划；

.5 自我评估和改进程序；和

.6 对于被评为 E 级或连续三年被评为 D 级的船舶，为达到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的纠正行动计划。

1.3.4 SEEMP 第 III 部分适用于 5000 GT 及以上且属于MARPOL 附则 VI第 2.2.5、
2.2.7、2.2.9、2.2.11、2.2.14 至 2.2.16、2.2.22 和 2.2.26 至 2.2.29 条中的一个或多个类别

的任何船舶。

1.3.5 附录 1、2和 2bis 提供了起示范作用的 SEEMP 各节的格式样本。附录 3提供了

用于数据收集系统和营运碳强度的标准数据报告格式。附录 4提供了用于自愿试用碳强度指

标的标准数据报告格式。

2 定义

2.1 就本导则而言，MARPOL附则 VI的定义适用。

2.2 “船舶燃油消耗数据”系指按MARPOL附则 VI附录 IX规定要求每年收集和报告

的数据。

2.3 “安全管理体系”系指《国际安全管理规则》的 1.1中定义的能使公司人员有效实

施公司的安全及环境保护方针的结构化、文件化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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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碳强度指标”系指性能指标，由此可测量本组织制定的导则中1定义的碳强度，

并考虑MARPOL附则 VI附录 IX中用于报告列出的数据。

SEEMP第 I部分：提高能效的船舶管理计划

3 通则

3.1 MARPOL附则 VI第 26.1条要求，受第 4章约束的每艘 400 总吨及以上船舶应在

船上保存一份针对船舶特定的船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

3.2 SEEMP第 I部分的目的是为公司和/或船舶建立提高船舶营运能效和降低碳强度的

机制。认识到没有两个航运公司是一样的且船舶在各种不同条件下营运，船舶特定 SEEMP
的这个方面最好与拥有、经营或控制船舶的公司的更广泛的能源管理政策联系起来。

3.3 许多公司已根据 ISO 14001具有适当的环境管理系统(EMS)，其包含为特定船舶选

择最好的方法然后设定目标测量相关参数的程序，以及相关控制和反馈功能。因此，作业环

保效能的监测应视作更广泛的公司管理系统的组成项。

3.4 此外，许多公司已制定、实施和保持安全管理体系。在此情况下，SEEMP第 I部
分可构成船舶安全管理体系的一部分。

3.5 本章节为 SEEMP第 I部分的编制提供指导，其应根据各个公司和船舶的特性和需

要进行调整。第 I部分旨在成为一个管理工具以帮助公司管理船舶的现有环保行为，因此建

议公司以将船上的行政负担降至所需最低限度的方式制定执行计划的程序。

3.6 SEEMP第 I部分应作为船舶特定计划由公司编制并应体现力图通过 4个步骤提高

船舶能效和降低碳强度：计划，执行，监测，自我评估和改进。这些组成部分在提高船舶能

效管理和降低碳强度的连续周期中起到重要作用。随着这些步骤的每次循环，第 I部分的某

些因素有必要改变，而其他则可保持不变。

3.7 安全应一直是首要考虑项。船舶从事的贸易可决定所考虑的能效和降低碳强度措

施的可行性。例如，在海上进行服务(管道铺设、地震勘测、近海供应船、挖泥船等)的船舶

可选择与常规货物运输船不同的能效改进方法。营运的性质和主导天气情况、潮汐和波浪的

影响结合保持安全营运的必要性可能要求调整总体程序以保持营运的效率，例如，动力定位

船舶。如同贸易特定安全考虑，航程的长度和避免高风险区域的必要性也可能是重要的参数。

4 SEEMP第 I部分的框架和结构

4.1 计划

4.1.1 计划是 SEEMP第 I部分最关键的阶段，主要由其确定船舶能源使用和碳强度的

当前状况以及船舶能效的预期提高和碳强度的降低。因此，鼓励用足够的时间进行计划以编

制最合适、有效和可实施的计划。

船舶特定措施

4.1.2 认识到有许多提高能效和降低碳强度的选项（例如航速优化，与目的港确认泊位

可用性和到达时间，气象航线划定，船体保养，能效装置改装，和使用替代燃料），船舶提

高能效和降低碳强度的最佳系列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船型、货物、航线和应首先确定的

其他因素。这些措施应作为所要执行的系列措施列出，从而提供该船应采取行动的大致情况。

4.1.3 因此在计划过程期间，确定和理解船舶能源使用的当前状况是重要的。SEEMP
第 I部分应指出已采取的节能和降低碳强度措施，并应确定这些措施对于提高能效和降低碳

强度如何有效。第 I部分还应指出能采取什么措施来进一步提高船舶能效和降低碳强度。但

1 参见《2021年营运碳强度指标和计算方法导则（CII导则，G1）》（MEPC.336(76)决议）和《2022年
CII计算修正系数和航次调整临时导则（G5）》（MEPC.355(78)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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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应注意到所有措施并非对所有船舶，甚至并非对处于不同营运条件下的同一船舶都适用，

且它们中的一些是互相排斥的。理想的状况是，最初的措施所带来的节能(和节约成本)的效

果能转用于第 I部分确定的更困难或昂贵的能效升级。

4.1.4 可使用第 5章中的实现船舶营运燃油效率的最佳操作指南，以便利计划阶段的这

一部分。同样，在计划过程中，应特别考虑将船上的行政负担降至最低。

公司特定措施

4.1.5 船舶营运能效的提高和碳强度的降低不一定只取决于单船管理，而是取决于许多

利益相关方，包括船舶修理厂、船东、船舶经营者，租船方、货主、燃料供方、港口和交通

管理服务机构。例如，5.2.4中所述的“及时”要求船舶经营者、港口和交通管理服务机构

之间良好的早期沟通。如果这些利益相关方之间较好地协调，就能获得更多的改进。在大多

数情况下，最好由公司而不是船舶进行这种协调或整体管理。在这种意义上，建议公司也制

订能效和碳强度管理计划以提高其船队的表现(如尚未有此计划)并在利益相关方之间进行

必要的协调。

人力资源开发

4.1.6 为了有效和稳定地执行所采取的措施，增强岸上和船上人员的意识并向其提供必

要的培训是一个重要因素。此类人力资源开发应予以鼓励并应视作计划重要的组成部分及实

施的关键因素。

设定目标

4.1.7 计划的最后部分是设定目标。

.1 对于还受 MARPOL 附则 VI第 28 条约束的船舶，目标设定应与该条规定的

持续 CII 改进相一致，并应包括相关信息（见第 9.7段）。除了适用 CII要
求外，还鼓励这些船舶考虑设定船舶特定目标，从而争取额外的能效提高和

碳强度降低。

.2 对于不受第 28 条约束的船舶或公司，没有定义目标并将其传达给公众的要

求，或成为与 SEEMP相关的外部检查、检验或审核的对象。但是，应设定

有意义的目标，作为公司承诺提高船舶能效和降低碳强度的信号。可使用不

同的指标来设定目标，包括年度燃料消耗、年度效率比（AER）、cgDIST、
能效营运指数（EEOI）或其他碳强度指标（CII）2。在所有情况下，目标应

可测量且易理解。

4.2 执行

建立执行系统

4.2.1 在船舶和公司确定应执行的能效和碳强度措施后，必须建立执行系统，方法是通

过制定能源管理程序、确定与程序相关的任务并将任务分配给负责人员。执行系统应包括确

保执行措施的程序，并规定定义的权力级别和通信线路。还应包括内审和管理评审的程序，

如相关。总而言之，SEEMP 第 I部分应描述每个措施应如何执行以及由谁负责。应说明每

个所选措施的执行期限(开始和结束日期)。该执行体系的制订可视作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可

在计划阶段完成。

执行和保存记录

4.2.2 应按照预先确定的执行体系实行计划的措施。保存每个措施的执行记录有助于在

后阶段进行自我评估并应予以鼓励。如果确定的措施由于任何原因不能执行，该原因应予以

记录供内部使用。建议记录不受船员控制、可能影响船舶等级的事件和操作条件（例如，等

待泊位、延长港口停留时间、恶劣天气下的操作）。

2 参见《2022年营运碳强度指标和计算方法导则（CII导则，G1）》（MEPC.352(78)决议）和《2022年
CII计算修正系数和航次调整临时导则（G5）》（MEPC.355(78)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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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监测

监测工具

4.3.1 船舶能效应定量监测。这应通过确定的方法进行，最好按照国际标准。在许多情

况下，监测工具应针对第 4.1.7段中规定的目标指标（例如，AER、cgDIST、EEOI 或本组

织同意的其他 CII）。如果没有为船舶定义一个量化目标，应选择本组织制定的定量绩效指

标（例如 AER、EEOI、CII）或其他国际公认的工具。受第 28条约束的船舶可能会使用 CII
作为其监测工具。

4.3.2 如使用 CII作为监测工具，应按照本组织制定的导则3进行计算，并在必要时根据

特定船舶和贸易进行调整。

4.3.3 除 CII外，如果便于和/或有益于船舶或公司，受第 28条约束的船舶可使用其他

测量工具。如果使用其他监测工具，可在计划阶段确定工具的概念和监测的方法。

4.3.4 强烈建议定期进行监测，以检查数据的一致性和验证协助。应使用每日报告（例

如中午报告或更高频率的数据）监测船舶的燃油消耗量。

建立监测系统

4.3.5 应注意到不管使用什么测量工具，连续一贯和可靠的数据收集是监测的基础。为

能进行有意义且一致的监测，应开发监测系统(包括收集数据和指派相关责任人员的程序)。
这种系统的开发可视作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应在计划阶段完成。

4.3.6 应注意到为了避免对船上员工造成不必要的行政负担，当可自动传输数据时，应

尽可能由岸上员工使用从要求的现有记录(例如正式航行日志和轮机日志及油类记录簿等)
获得的数据进行监测。可视具体情况获得附加数据。

搜救

4.3.7 当船舶偏离其预定航线进行搜救作业时，并根据第 3条排除排放，建议搜救作业

期间获得的数据不在船舶能效监测中使用，其可分开记录。

4.4 自我评估和改进

4.4.1 自我评估和改进是管理周期的最后阶段。该阶段应为接下来的第 1阶段(即下一

个改进周期的计划阶段)提供有意义的反馈。

4.4.2 自我评估的目的是：

.1 评估计划的措施的有效性及其执行情况；

.2 深化对船舶营运的整体特性的理解，诸如何种类型的措施能/不能有效运行，

以及如何和/或为什么不能有效运行；

.3 了解该船能效改进的趋势；

.4 通过识别提高能效和降低碳强度的进一步机会，编制下一周期改进的管理计

划。

4.4.3 对于此过程，应制定船舶能效管理自我评估的程序。此外，应通过使用监测收集

到的数据定期进行自我评估。另外，建议在评估期间花时间确定能效水平的因果，从而在修

订和完善船舶能效管理计划的下一阶段时考虑获得的经验。

5 提高船舶营运燃油效率的最佳操作指南

5.1 整个运输链中的寻求能效和碳强度改善承担的责任超过了公司所能单独行使的职

责范围。在单个航次的能效方面，所有可能的利益方很多，对于船舶特征，明显的相关方为

3 参见《船舶能效营运指数（EEOI）自愿使用导则》（MEPC.1/Circ.684通函）和《2022年营运碳强度指

标和计算方法导则（CII导则，G1）》（MEPC.352(78)决议）和《2022年 CII计算修正系数和航次调整临

时导则（G5）》（MEPC.355(78)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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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者、船厂和发动机制造商，对于特定航次，明显的相关方为租船方、燃料供方、港口和

船舶交通管理服务机构等。所有相关方应各自或共同考虑在其营运中纳入能效措施。

5.2 提高燃油效率的营运

改进的航次计划

5.2.1 最佳航线和改进的能效可通过仔细地计划和执行航次来实现。考虑周全的航次计

划需要时间，但是，可使用许多软件工具进行计划。

5.2.2 IMO大会 A.893(21)决议通过的《航次计划导则》为船员和航次计划者提供极为

重要的指导。

气象航线划定

5.2.3 气象航线划定对特定航线上的节能有很大潜力。这对于所有类型船舶和许多贸易

区域都能以付费方式得到。

及时

5.2.4 与下一个港口良好的早期沟通应成为目标以最大限度地告知泊位的可用性并便

于使用最佳航速(如港口作业程序支持这种方法)。
5.2.5 最佳港口作业会涉及包括港口不同船舶装卸装置的程序变化。应鼓励港口当局最

大限度提高效率并将船期延误减至最低。

航速优化

5.2.6 航速优化有显著节能收益。但是，最佳航速意味着在该航速下，航行时每吨海里使用

的燃料最少。最佳航速并不是指最小航速；实际上，以小于最佳航速的速度航行会消耗更多的燃料

而不是更少的燃料。应参照发动机制造商的功率/燃油消耗曲线和船舶螺旋桨曲线。低速运行

可能的负面后果可包括振动增加以及燃烧室和排气系统的积炭问题。这些可能的后果应予以

考虑。对于 LNG 运输船的航速优化，通常意味着在满载开始时提高速度以控制液舱压力，

并在压载结束时使用液货舱冷却所需 LNG 量进行推进，而不是浪费在 GCU 或冷凝器蒸汽

排放。租船方普遍意识到这种速度模式的效率提高。

5.2.7 作为航速优化过程的一部分，需要适当考虑协调到达时间和装卸泊位可用性的必

要性。考虑航速优化时，可能需要考虑从事某些贸易航线的船舶数量。

5.2.8 离开港口或河口时航速的逐渐增加并将发动机载荷保持在一定限度内可有助于

减少燃料消耗。

5.2.9 认识到根据许多租船合同，航速由租船方而不是船舶经营者确定。在达成租船合

同时应尽力鼓励船舶以最佳航速营运以使能效最大。

最佳轴功率

5.2.10 以恒定的轴每分钟转速(RPM)营运较之通过发动机功率连续调整航速的营运效

率更高。使用发动机自动管理系统控制航速而不是依赖人为介入可能是有益的。

5.2.11 在优化轴功率时，应适当注意整个动力系统的效率。例如，在某些情况下，如

将负载或轴速降低到运行能量回收系统和轴带发电机所需的最低值以下，可能会增加总排放

量。

5.3 最佳船舶操纵

最佳纵倾

5.3.1 大多数船舶设计成以一定的航速和一定的燃油消耗量载运指定数量的货物。这意

味着对所设各个纵倾状态作出规定。不管是装货还是卸货，纵倾对船舶对水移动的阻力有很

大影响，优化纵倾能节省很多燃料。对于任何给定的吃水，都有一个纵倾状态实现最小的阻

力。在一些船舶中，评定整个航程期间燃油效率的最佳纵倾状态是可能的。设计或安全因素

会阻碍充分使用纵倾最优化。

最佳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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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调整压载时，应考虑到满足通过良好的货物计划达到最佳纵倾和操舵状态以及最

佳压载状态的要求。

5.3.3 确定最佳压载状态时，船舶应遵循其压载水管理计划中规定的限制、条件和压载

管理安排。

5.3.4 压载状态对操舵状态和自动操舵仪的设定有很大影响，需要注意较少的压载水并

不意味着能效提高。

螺旋桨优化和螺旋桨进水因素

5.3.5 螺旋桨的选择通常在船舶设计和建造阶段确定，但螺旋桨设计的新发展已使翻新

设计以更节约燃料成为可能。虽然这无疑是仅供考虑，但螺旋桨只是推进序列的一部分，单

独改变螺旋桨可能对效率没有影响并可能增加燃油消耗量。

5.3.6 使用一些装置(例如鳍和/或喷嘴)改善螺旋桨进水会增加有效推进功率并减少燃

料消耗。

舵和航向控制系统(自动操舵仪)的最佳使用

5.3.7 自动航向和操舵控制系统技术已有很大改进。虽然最初是用来使驾驶台团队更有

效率，但现代自动操舵仪能实现更过功能。综合航行和指挥系统单凭减少“偏离轨道”航行

距离就能节省大量的燃料。原理很简单；通过较少和较小的修正进行较好的航向控制可将由

于舵阻力造成的损失降至最低。可考虑在现有船舶上改装更有效的自动操舵仪。

5.3.8 在接近港口和领航站期间，由于舵必须对收到的命令快速作出反应，自动操舵仪

不能总是高效使用。而且在航行的某个阶段，自动操舵仪可能不得不停用或非常仔细地予以

调整，即恶劣天气和临近港口时。

5.3.9 可考虑翻新改进的舵叶设计(例如“扭流”舵)。
船体保养

5.3.10 进坞间隔应与船舶经营者对船舶性能进行的评估结合在一起。船体阻力可通过

新技术-涂层系统进行优化，可能与清洁间隔结合在一起。建议对船体状况进行定期的水下

检查。

5.3.11 螺旋桨的清洁和抛光或甚至适当的涂层会大大提高燃料能效。港口国应认识到

船舶通过水下船体清洁保持能效的必要性并为此提供便利。

5.3.12 可考虑及时完全去除和更换水下油漆系统的可能性以避免重复的点喷砂和多次

进坞修理引起的船体粗糙度增加。

5.3.13 一般来说，船体越平滑，燃料效率越好。

推进系统

5.3.14 船用柴油机具有很高的热效率(~50%)。该优异的性能只被燃料电池技术(平均热

效率 60%)超越。这是由于系统地将热量和机械损失降至最低。特别是，新式的电子控制发

动机能增加效率。但是，可能需要考虑相关员工的特殊培训以将效益最大化。

推进系统保养

5.3.15 在公司计划保养日程表中按照制造商的说明书进行的保养也应保持效率。发动

机状态监测的使用是一个保持高效的有用工具。

5.3.16 提高发动机能效的附加方法可包括：使用燃料添加剂、调整汽缸润滑油消耗、

阀改进、扭矩分析和发动机自动监测系统。

5.4 废热回收

5.4.1 废热回收系统使用来自废气的热损耗进行发电、加热或用轴马达进行附加推进。

5.4.2 可能无法在现有船舶中改装这类系统。但是，这对于新船来说是一个有益的选择。

应鼓励船厂在其设计中纳入新技术。

5.5 改进的船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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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更好地利用船队载运能力可通过改进船队计划来实现。例如，有可能通过改进的

船队计划避免或减少长压载航程。租船方有机会提高效率。这能与“及时”到达的概念紧密

联系起来。

5.5.2 公司内部分享的效率、可靠性和维护数据可用于促进公司船舶之间的最佳实践并

应积极鼓励。

5.6 改进的货物装卸

在大多数情况下，货物装卸由港口或码头运营商控制，应探索与船舶和港口或码头要求

相适应的最佳解决方案。但是，如果船舶使用自己的货物装卸设备（例如，货物起重机、自

动卸货臂、货泵（液货船）），应制定程序以有效利用运行设备所需的任何额外发电机产生

的能量。

5.7 能源管理

5.7.1 船上供电的检查能发现意想不到的效能增加的潜力。但是，应注意在关闭供电(例
如照明)时避免产生新的安全危险。隔热是一种显而易见的节能方式。也参见下列关于岸电

的意见。

5.7.2 冷藏集装箱积载位置的最优化对于减少压缩机组的传热影响有益。这可视具体情

况与货柜加热、通风等结合在一起。也可考虑使用能耗较低的水冷却冷藏装置。

5.8 燃料类型

新出现的替代燃料的使用可视作减少 CO2的方法，但可获得性通常决定适用性。

5.9 其他措施

5.9.1 可考虑开发用于计算燃料消耗量、用于确定排放“足迹”、优化作业以及制定改

进目标和跟踪进程的计算机软件。

5.9.2 可再生的能源，例如风、太阳能(或光电)电池技术，已在近年来大大改进，应考

虑将其应用于船上。

5.9.3 在一些港口，一些船舶可使用岸电，但这通常旨在提高港口区域的空气质量。如

果岸基电源是具有碳效的，可能有净效益。船舶可考虑使用岸上供电(如可用)。
5.9.4 甚至风力助航也可能值得考虑。有多种系统可供改装，包括弗莱特纳转子、翼帆

和翼型风筝。

5.9.5 可尽力寻求质量更高的燃料来源，以将提供给定的功率输出所需的燃料数量降至

最低。

5.10 措施的兼容性

5.10.1 本导则指出现有船队能效提高的许多可能性。选项虽然很多，但并非有累加效

应，而是通常视区域和贸易而定，如要将其以最有效的方式采用，可能要求许多不同利益相

关方的同意和支持。

船龄和船舶营运服务年限

5.10.2 本文件中确定的适用于 SEEMP 第 I部分的所有措施，在高油价的情况下都具

有潜在的成本效益。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评估特定能效提升的财务可行性。 一种方法是估计

投资回报 (ROI) 时间。 然而，虽然投资回报率较低的措施可能成本最低，但这并不能保证

能效性能提高的最佳结果。很明显，是否具有成本效益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船舶剩余服务

年限和燃料费用的影响。

贸易和航行区域

5.10.3 本导则中许多措施的可行性取决于船舶的贸易和航行区域。有时，船舶会由于

租船要求的改变而改变其贸易区域，但这不能作为一般的假定。例如利用某些类型风力增强

的能源可能对于短途航运不可行，因为这些船舶通常在高交通密度区域或受到限制的航道中

航行。气流限制也可能影响风力辅助技术和某些其他减排措施的可行性。另一个方面是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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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处的海洋各有特定的条件，所以为特定航线和贸易设计的船舶不可能通过采取相同的措施

或措施组合获得与在不同区域营运的其他船舶相同的利益。一些措施还可能会在不同航行区

域中有或多或少的影响。

5.10.4 船舶从事的贸易可决定所考虑的能效措施的可行性。例如，与常规货物运输船

相比，在海上进行服务(管路铺设、地震勘测、近海供应船、挖泥船等)的船舶可选择不同的

方法提高能效。如同贸易特定安全考虑，航程的长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参数。节能措施达到最

有效组合的途径对每一航运公司内的每艘船舶都将是独特的。

5.10.5 环境条件和所载货物的性质也因地区而异。例如，某些航线可能会运送需要仔

细调节温度的大量货物，或者某些运输地区可能会经常遇到恶劣的不利天气条件。这可能导

致服务于这些航线和地区的船舶排放量增加。

SEEMP第 II部分：船舶燃油消耗数据收集计划

6 通则

6.1 MARPOL附则 VI第 26.2条规定：“对于 5000总吨及以上的船舶，SEEMP应包

括对用于收集本附则第 27.1条规定的数据的方法和用于向船舶主管机关报告这些数据的过

程的描述。”SEEMP 第 II部分，船舶燃油消耗数据收集计划(以下简称“数据收集计划”)
包含此方法和流程。

6.2 关于 SEEMP 第 II 部分，本导则为制定因船而异的方法提供指导，以收集、整合

和报告关于每年燃油消耗、航行距离和航行小时数的船舶数据和MARPOL附则 VI第 27条
要求向主管机关报告的其他数据。

6.3 按MARPOL附则 VI第 5.4.5条规定，主管机关应确保在收集任何数据前每艘船舶

的 SEEMP符合MARPOL附则 VI第 26.2条的规定。

7 燃油消耗、航行距离和航行小时数的数据收集方法指南

燃油4消耗

7.1 燃油消耗应包括船上消耗的所有燃油，包括但不限于主机、辅机、燃气轮机、锅

炉和惰性气体发生器消耗的燃油，针对消耗的每种类型的燃油，而不论船舶航行与否。收集

每年燃油消耗(以公吨为单位)的方法包括(排名不分先后)：
.1 使用燃油交付单(BDNs)的方法：

本方法在 BDNs的基础上，确定按MARPOL附则 VI第 18条要求为燃烧用

途交付至船上并使用的燃油的年度使用总量；要求燃油交付后船上保留

BDNs三年。数据收集计划应规定船舶如何实施 BDN 信息的汇总和读取舱

柜数据。本方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1 年度燃油消耗量为如BDNs中反映的船上使用的燃油总量。在本方法中，

使用 BDN燃油量确定年度燃油消耗总量，加上上一日历年度剩余的燃

油量，减去留到下一日历年度的燃油量；

.2 为确定一时期前后剩余舱柜油量的差值，应在这一时期前后读取舱柜数

据；

.3 如航程横跨数据报告周期，应在出发港和航行到达时通过舱柜监测和统

计法诸如使用航行天数得到滚动平均值以获取舱柜数据；

.4 应通过适当的方法获取燃油舱柜数据，如自动化系统，测深和卷尺。应

在数据收集计划中规定获取舱柜数据的方法；

4 《防污公约》附则 VI第 2.1.14条定义“燃油”为“燃油系指为了船舶推进或运转而交付船上的用于

燃烧的任何燃料，包括气体燃料、馏分燃油和残余燃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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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任何被卸掉的燃油量应从报告周期的燃油消耗量中减去。此燃油量应以

船舶油类记录簿的记录为基础；和

.6 任何用于缩小所识别的存油量差异的补充数据应有证明文件支持。

.2 使用流量计的方法：

本方法使用流量计测量船上燃油流量确定年度燃油消耗总量。如流量计故

障，应进行人工获取舱柜数据或其他替代方法来代替。数据收集计划应说明

船舶流量计的信息和如何收集与汇总数据，以及如何获取必要的舱柜数据：

.1 年度燃油消耗量可以为流量计测量的船上所有相关燃油消耗过程的日

燃油消耗量数据的总和；

.2 用于监测的流量计应布置为可测量船上所有的燃油消耗。应在数据收集

计划中描述流量计及其与特定燃油消耗装置的连接；

.3 注意如流量计安装在日用柜后，没有必要为油泥修正此燃油测量方法，

因为油泥将在日用柜前从燃油中去除；

.4 应在数据收集计划中确定应用于监测燃油流的流量计。应清楚识别任何

无流量计监测的消耗装置，并应包含替代的燃油消耗量测量方法；和

.5 应规定流量计的校准。船上应能提供校准和维修记录。

.3 使用船上燃油舱柜监测的方法：

.1 合计通过用适当方法如自动化系统、测深和卷尺获取的舱柜数据测量的

日用燃油消耗量以确定年度燃油消耗量。一般当船舶在日常航行和每次

装卸燃料时测量舱柜数据；和

.2 船上应提供监测数据的汇总，包括测量燃油消耗量的记录。

.4 使用船上 LNG液货舱监测的方法：

LNG 船使用存储交接监测系统 (CTMS)监控/记录液舱内的货物量。计算消

耗时：

.1 使用 422 kg/m³的甲烷密度将消耗的 LNG液体体积转换为质量。这是因

为液化天然气在甲烷沸点下运输，而其他较重的碳氢化合物具有更高的

沸点并保持液态；和

.2 从LNG消耗中减去每次满载航次的氮质量含量，因为它不会导致CO2 排

放；

.5 对于使用 LNG以外的货物为燃料的船舶，使用船上液货舱监测的方法：

.1 为确定年度燃油消耗量，通过适当的方法对用作燃料的货物进行液舱读

数以测得每日燃油消耗量数据。应在 SEEMP数据收集计划中规定液舱

读数的方法；和

.2 当船舶在海上时以及每次船舶装卸货物时，通常每天都会读取液舱读数；

船上应提供监测数据的汇总，包括测量燃油消耗量的记录。

7.2 如果采用任何修正，如密度、温度、LNG氮含量，应予以记录5。

转换系数 CF

7.3 如使用的燃油不属于经修正的《2018年新船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EEDI)计算方法

导则》(MEPC.308(73)决议)规定的类型且无指定 CF系数(如一些“混合燃油”)，燃油供应商

应为相关产品提供 CF系数并辅以证明文件。

航行距离

7.4 MARPOL附则 VI附录 IX规定应向主管机关提交航行距离和：

5 例如，ISO 8217提供了液体燃料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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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 SOLAS第 V/28.1条规定应在航海日志中记录对地航行距离，以海里计6；

.2 船舶靠自身推进航行的距离应包括在本日历年度的航行距离的累计数据中；

和

.3 可使用其他主管机关认可的方法测量航行距离。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的方法

应在数据收集计划中予以详细说明。

航行小时数

7.5 MARPOL附则 VI附录 IX规定应向主管机关提交航行小时数。航行小时数应为船

舶靠自身推进航行的累计持续时间。

数据质量

7.6 数据收集计划应包括数据质量控制措施，应纳入现有的船舶安全管理系统中。其

他要考虑的措施可包括：

.1 数据间隙识别及其修正程序；和

.2 当监测数据丢失时解决数据间隙的程序，如流量计发生故障。

标准数据报告格式

7.7 MARPOL附则VI第 27.3条载明该附则附录 IX规定的数据应使用本组织制定的标

准格式以电子方式通信。应以附录 3所示的标准格式向主管机关报告收集的数据。

8 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测量

8.1 MARPOL附则 VI第 27条不要求进行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测量。

8.2 如采用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测量，应按如下方式进行：

.1 本方法是以通过排气二氧化碳浓度乘以排气流量来确定排气管中的二氧化

碳排放量做为基础。在没有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测量设备或/和损坏的情况下，

应进行人工获取舱柜读数；

.2 应布置用于监测的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测量设备以测量船舶的所有二氧化碳

排放量。本监测计划应说明所有使用设备的位置；和

.3 应对直接二氧化碳排放测量设备的校准进行规定。船上应能提供校准和维修

记录。

SEEMP第 III部分：船舶营运碳强度计划

9 通则

9.1 MARPOL附则VI第 26.3.1条规定，对于 5000总吨及以上某些类别的船舶，在 2023
年 1月 1日或以前，SEEMP应包括：

.1 对用于计算 MARPOL附则 VI第 28条要求的船舶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的方法

和用于向船舶主管机关报告该值的过程的描述；

2 未来三年的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按MARPOL附则 VI第 28条规定）；

.3 记录如何在未来三年达到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的实施计划；和

.4 自我评估和改进程序。

9.2 本导则第 9至 15节对MARPOL附则 VI第 26.3条适用的船舶提供指导，从而：

.1 帮助其制定船舶 SEEMP第 III部分，包括关于制定收集必要数据的船舶特定方

法的指南；

.2 描述用于计算船舶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值和向船舶主管机关报告该值的过程；

.3 确定未来三年的船舶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4 制定和应用记录如何在未来三年达到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的实施计划；

6 使用卫星数据测量的航行距离为对地航行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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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规定自我评估和改进程序；和

.6 制定适用的纠正行动。

9.3 应按第 28条并考虑本组织制定的导则7计算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9.4 此外，根据MARPOL附则 VI第 28 条，对于被评为 E级或连续三年被评为 D级

的船舶，SEEMP第 III部分应进一步包括计算方法和纠正行动计划。

9.5 应考虑本组织制定的导则8计算船舶达到的年度营运碳强度。

9.6 强烈鼓励受MARPOL附则 VI 第 26.3 和 28 约束的 5,000 总吨及以上船舶审核

其 SEEMP 第 I部分，以根据需要对其进行修订，以反映为达到船舶 CII要求所采取的行动。

9.7 第 I部分第 4.1.7段提及的目标设定应符合MARPOL 附则 VI第 28条的要求，并

应包括在 SEEMP更新后未来三年船舶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9.8 此外，虽然受MARPOL附则 VI第 28条约束的船舶在根据 SEEMP第 I部分定义

目标时可能会依据CII 要求，但鼓励他们考虑设定超出适用CII要求的额外的船舶特定目标，

并努力实现超出这些要求的能效提高和碳强度降低。

9.9 受 MARPOL 附则 VI 第 28 条约束的船舶可考虑自愿使用一种或多种试用 CII
（EEPI、cbDIST、clDIST或 EEOI），如适用，为决策提供支持数据以支持MARPOL附则

VI第 28.11 条中的审核规定。附录 4 介绍了用于计算自愿试用碳强度指标的参数的标准化

数据报告格式。SEEMP应包含用于计算试用 CII的方法的描述。

9.10 如果涉及自愿修改或必要的纠正行动（每三年），应更新第 III部分。

10 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计算方法；数据收集计划和数据质量

10.1 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9，SEEMP 第 III部分提供关于如何计算船舶达到的年度

营运 CII的详细信息。MARPOL附则 VI第 28条规定，应使用按第 27条（燃油数据收集系

统）收集的数据计算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
10.2 在描述计算方法时，SEEMP 第 III部分应包括对计算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所需数

据的详细描述。数据收集应遵循符合MARPOL附则 VI 第 27条的燃油数据收集系统的相关

方法和要求（参见本导则第 II部分）。

10.3 如果根据MARPOL附则VI第 27.5或 27.6条将船舶从一家公司转至另一家公司，

转出公司应在转出日后一个月内将计算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 所需的所有相关数据提交给转

入公司。在传输至转入公司前，数据应已由主管机关或经其正式授权的任何组织按MARPOL
附则 VI第 6.7 条进行验证。转移的格式应与附录 3 一致，以便转入公司可以将其用于计算

转移发生的全年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
10.4 如果转出公司未传输所需数据，主管机关可将提交至 IMO 燃油消耗数据库的相

关数据提供给转入公司。如果同时转公司和主管机关，转入主管机关可根据第 27.11条向本

组织提出要求以查阅数据。如果没有此类数据，可尽实际可行使用涵盖上一日历年时期的可

用数据计算和验证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
10.5 当按 MARPOL 附则 VI第 27.4条船舶从一个主管机关转至另一个主管机关时，

相关公司已有计算每年达到的 CII所需的数据，无需进一步交换数据。

11 未来三年的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7 参见《2022年营运碳强度指标基线导则（CII基线导则，G2）》（MEPC.353(78)决议）和《2021年相

对于基线的营运碳强度折减因素导则（CII折减率导则，G3）》（MEPC.338(76)决议）。
8 参见《2022年营运碳强度指标和计算方法导则（CII导则，G1）》（MEPC.352(78)决议）和《2022年

CII计算修正系数和航次调整临时导则（G5）》（MEPC.355(78)决议）。
9 参见《2022年营运碳强度指标和计算方法导则（CII导则，G1）》（MEPC.352(78)决议）和《2022年

CII计算修正系数和航次调整临时导则（G5）》（MEPC.355(78)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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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SEEMP 第 III 部分描述了船舶在未来三年每年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值，根据

MARPOL附则 VI第 28条计算并考虑到本组织制定的导则10，作为这些计算的基础。

12 三年实施计划

12.1 三年实施计划描述了为了在未来三年内继续实现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船舶计划采

取的措施。这些可能包括但不限于本导则第 5节中概述的措施。

12.2 三年实施计划是船舶特定的。

12.3 三年实施计划应在设想和可行的范围内实现 SMART（具体、可衡量、可实现、

现实和有时限）。应包括：

.1 为实现要求的营运 CII所需的提高船舶能效和降低碳强度的措施清单，包括实

施时间和方法；

.2 描述在实施所列措施时，将如何实现要求的营运 CII，并考虑到这些措施对营

运碳强度的综合影响；

.3 负责三年实施计划的公司人员，对全年绩效进行监测和记录，以审查三年实施

计划的有效性；和

.4 确定提高船舶能效和降低碳强度措施的有效性的可能障碍，包括为克服这些障

碍而采取的可能应急措施。

12.4 必要时应监测和调整三年实施计划，并监测和确定数据。

13 自我评估和改进程序（除本导则第 4.4节之外）

13.1 自我评估的目的是：评估计划的措施的有效性及其执行情况；深化对船舶营运的

整体特性的理解，诸如何种类型的措施能/不能有效运行，以及如何和/或为什么不能有效运

行；了解该船能效改进的趋势；理解关于所载货物和营运区域的船舶使用的趋势；编制下一

周期改进的行动计划。评估应根据前期的经验提供有意义的反馈，以增强下个时期的表现。

13.2 应制定船舶能源使用和碳强度自我评估的程序，并包括在 SEEMP 的此节中。应

通过使用监测收集到的数据定期进行自我评估。建议在评估期间确定船舶表现的因果，从而

识别下个时期改善表现的措施。

13.3 自我评估和改进程序应包括以下要素：

.1 定期进行内部船上和公司审核，以验证系统的实施和有效性；

.2 改进，即实施预防或修改措施（公司负责人员应评估此审核报告并实施纠正

措施，包括预防或修改措施）； 和

.3 定期审核 SEEMP 和相关文件，更新 SEEMP 的方式应最大程度减少对公司

人员和船舶人员造成的任何行政和不必要的负担。

13.4 自我评估和改进的内容可包括以下要素：

.1 评估标准，包括评估要素，例如监测质量、记录保存、实施措施的有效性（包

括因果关系）和目标的实现；

.2 评估所采取的关于能效和碳强度措施的有效性；

.3 哪些措施贡献最大，贡献了多少，哪些措施没有贡献，因此效率不高，哪些

船舶和/或公司特定元素对 CII 产生不利影响，以及如何改进；

.4 在履约期结束前开始审核进程和在下一年实施新措施的时间表；

.5 为解决缺陷和差异而确定的措施，包括纠正数据间隙和系统弱点、改进实施

的新措施（例如培训）以及根据需要采取新的碳强度改进措施；

10 参见《2022年营运碳强度指标基线导则（CII基线导则，G2）》（MEPC.353(78)决议）和《2021年相对

于基线的营运碳强度折减因素导则（CII折减率导则，G3）》（MEPC.338(76)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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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相关，为使船舶获得更好的 CII评级而采取的行动，包括对额外预期碳强

度降低的估计量化；

.7 如适用，如果需要制定纠正行动计划，该计划应包括 15.4.5中列出的项目，

以使船舶摆脱表现不佳；和

.8 如相关，确定导致错过 CII目标的关键因素。

14 SEEMP第 III部分的审核和更新

14.1 MARPOL附则 VI第 26.1条规定：每艘船舶应在船上保存一份针对船舶特定的船

舶能效管理计划（SEEMP）。该计划可为船舶安全管理体系（SMS）的一部分。SEEMP应

结合本组织通过的导则制定和审核。MARPOL 附则 VI第 26.3.2条规定：对按本附则第 28
条被评为 E级或连续三年被评为 D级的船舶，应按本附则第 28.8条对 SEEMP 进行审核，

以包括用以达到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的纠正行动计划。

14.2 公司应确保必要时按 9.10对 SEEMP进行审核和更新。

14.3 SEEMP应包括何时进行审核和更新并标识哪些部分已更改的日志。

15 纠正行动计划

15.1 除非船舶一年被评为 E级或连续三年被评为 D级，SEEMP中无需包括纠正行动

计划。

15.2 对于要求按MARPOL附则VI第 28.7条制定纠正行动计划的船舶，应按MARPOL
附则 VI第 28.8条将包括降低 CII 的纠正行动的经修订的 SEEMP提交至主管机关或经其正

式授权的任何组织进行验证。经修订的 SEEMP 应在不迟于按第 28条第 2段报告达到的年

度营运 CII后的 1个月与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一起提交。

15.3 MARPOL 附则 VI第 28.9条规定：被评为 E 级或连续三年被评为 D级的船舶应

按修订后的 SEEMP合理实施既定的纠正行动。

15.4 制定纠正行动计划

15.4.1 纠正行动计划的目的是，规定一年被评为 E级或连续三年被评为 D级的船舶应

采取的行动，从而在采取纠正行动计划后的日历年至少达到 C级，并最终达到要求的年度

营运 CII。
15.4.2 纠正行动计划是船舶特定的。

15.4.3 本导则第 5节中描述的许多方法或任何其他合适的措施可应用于船舶以提高其

燃油效率，从而提高其 CII等级。

15.4.4 纠正行动计划应描述船舶计划采取的措施、应用这些措施的时间线以及应用这

些措施对船舶 CII等级的预期影响。应证明纠正行动如何有助于达到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从而确定纠正行动的有效性。在选择适当的纠正行动时，应考虑从以前采取的纠正行动中获

得的经验及其有效性程度。

15.4.5 纠正行动计划应 SMART（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和有时限），应包括：

.1 CII等级低的原因分析；

.2 分析已实施措施的绩效；

.3 为达到要求的营运 CII所必需的在实施计划中增加的附加措施和修订措施清单，

以及实施时间和实施方法；

.4 指定公司人员负责实施计划中增加和修订的措施，全程监控和记录绩效，审核纠

正行动的有效性；和

.5 确定提高船舶能效和降低碳强度的措施的有效性的可能障碍，包括为克服这些障

碍而采取的可能的附加应急措施，以及如何克服这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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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6 必要时应对纠正行动计划的实施进行监控和调整。 在中间结果不足的情况下，

应采取额外措施加强纠正行动。

15.4.7 公司应确保能够执行纠正行动计划中规定的行动，并在提交更新的 SEEMP 时

确认其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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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提高能效的船舶管理计划格式样本

(SEEMP第 I部分)

船名： 总吨：

船型： 载运能力：

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

编制日期： 编制者：

执行时间： 自：

至：

执行者：

计划的下一次评估日期：

审核和更新日志

日期/时间线 更新的部分 编制者 执行者

1 措施

能效措施 执行(包括开始日期) 负责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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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监测

监测工具的描述

3 目标

可测量的目标

4 评估

评估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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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船舶燃油消耗数据收集计划格式样本

(SEEMP第 II部分)

1 审核和更新日志

日期/时间线 更新的部分 编制者 执行者

2 船舶资料

船名

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

公司

船旗

交船日期

船型

总吨位

净吨位

载重吨位

Attained EEDI(如适用)

Attained EEXI(如适用)

冰级

3 燃油消耗数据收集计划修改记录

修改日期 修改条款

4 船舶发动机和其他燃油消耗设备及使用的燃油类型

发动机或其他燃油消耗设备 功率 燃油类型

1 主机类型/型号 (kW)

2 辅机类型/型号 (kW)

3 锅炉 (…)

4 惰性气体发生器 (…)

5 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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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 是经修正的《2018 年新船达到的能效设计指数(EEDI)计算方法导则》(MEPC.308(73)决
议)中燃油消耗量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无因次转换系数。用年度燃油消耗量乘以燃料类

型的 CF计算得出二氧化碳的年度总量。

燃油类型 CF

(t-二氧化碳/t-燃料)
柴/汽油(如 ISO 8217 DMX级至 DMB级) 3.206

轻燃油(LFO)(如 ISO 8217 RMA级至 RMD级) 3.151

重燃油(HFO)(如 ISO 8217 RME级至 RMK级) 3.114

液化石油气(LPG)(丙烷) 3.000

液化石油气(LPG)(丁烷) 3.030

液化天然气(LNG) 2.750

甲醇 1.375

乙醇 1.913

其他(……)

6 测量燃油消耗量的方法

本船使用的测量方法如下所示。描述一栏中说明了数据测量和年度值计算程序、相关测量设

备等。

方法 描述

7 测量航行距离的方法

描述

8 测量航行小时数的方法

描述

9 用于向主管机关报告数据的程序

描述

10 数据质量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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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bis

船舶营运碳强度计划格式样本

(SEEMP第 III部分)

1 审核和更新日志

日期/时间线 更新的部分 编制者 执行者

<第 1次>

<第 2次>

等

2 未来三年要求的 CII，连续三年达到的 CII和等级

船名 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

公司 交船日期

船旗 船型

总吨位 载重吨位

适用 CII  AER; cgDIST

年份 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在任何修正

前）

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

营运碳强度等级

（A, B, C, D或 E）

<年份-1>

<年份-2>

<年份-3>

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年份

<年份+1>

<年份+2>

3 船舶达到的年度 CII的计算方法，包括要求的数据和以及如何获取这些数据（如第 II 部

分未涉及）

描述

4 三年实施计划

描述

负责三年实施计划，监控和记录绩效的公司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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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考虑和实施的措施清单

措施 对 CII的

影响

实施时间和方法以及负责人员 障碍和应急措施

阶段 到期 负责人员 障碍 应急措施

阶段 到期 负责人员 障碍 应急措施

阶段 到期 负责人员 障碍 应急措施

阶段 到期 负责人员 障碍 应急措施

显示措施的组合影响以及将达到要求的营运 CII的计算

年份 要求的年度营运 CII 目标营运年度 CII 目标等级

<年份>

<年份+1>

<年份+2>

5 自我评估和改进

描述

6 纠正行动计划（如适用）

CII等级差的原因分析

原因 影响分析 行动

实施计划中的措施分析

措施 影响分析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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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计划中增加的附加措施和修订措施清单

措施 对 CII的

影响

实施时间和方法以及负责人员 障碍和应急措施

阶段 到期 负责人员 障碍 应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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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主管机关数据收集系统和营运碳强度标准数据报告格式

船名 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

公司 交船日期

船旗 船型

总吨位 载重吨位

适用 CII  AER; cgDIST

营运碳强度等级  A; B; C; D; E;

试用 CII（无，自愿的一个或更多）  EEPI; cbDIST; cIDIST;  EEOI

任何修正前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

(AER，g CO2/dwt.nm 或 cgDIST，g CO2/gt.nm)

达到的年度营运 CII

(AER，g CO2/dwt.nm 或 cgDIST，g CO2/gt.nm)

年度 CII的结束日期（年/月/日）*

年度 CII的开始日期（年/月/日）*

Attained EEDI（如适用）

Attained EEXI（如适用）

EEPI (gCO2/dwt.nm)

cbDIST (gCO2/泊位.nm)

clDIST (gCO2/m.nm)

EEOI (gCO2/t.nm或其他)

......

......

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

DCS的结束日期（年/月/日）

DCS的开始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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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计算自愿试用碳强度指数的参数的标准数据报告格式*

达到的年度 EEOI

在 EEOI计算中所载货物或所做功的度量

(gCO2/t.nm或其他)*****

运输功*****

达到的年度 EEPI (gCO2/dwt.nm)

航线的满载距离（n.m）

达到的年度 clDIST (gCO2/m.nm)****

车道长度（m）****

达到的年度 cbDIST (gCO2/泊位.nm)***

可用的下铺***

试用 CII的结束日期（年/月/日）**

试用 CII的开始日期（年/月/日）**

国际海事组织船舶识别号**

DCS的结束日期（年/月/日）**

DCS的开始日期（年/月/日）**

* 为报告试用 CII，应在考虑到附录 3 中已经提供的信息的情况下报告数据（如适用）

** 与附录 3一致

*** 只适用于邮轮

**** 只适用于滚装船

***** 《船舶能效营运指数（EEOI）自愿使用导则》（MEPC.1/Circ.684通函）第 3 节定义。航

行距离应从出发港泊位至到达港泊位确定，以海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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